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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受托管理人”）作为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新文化”）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6 文化 01”、“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

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出具

本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

信建投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发行人对外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 年 5 月 20 日，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预计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预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郁金香广告传播（上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郁金香”）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0 亿元，担保方式为连

带责任保证。上述担保额度的期限自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该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担保期限内任

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近日，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郁金香在北京银行办理的 6,000 万元贷款授信业务

提供担保，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关联方上海双创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同时为此次贷款授信业务出具了《担保函》，对郁金香在贷款授信合同项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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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郁金香广告传播（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333 号 803-2 室 

成立日期：2005 年 12 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何君琦 

注册资本：46,5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不含灯箱广告制作）；

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的开发、设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制作。 

2、财务状况： 

项目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6 月 

（合并报表，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合并报表，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814.76 53,104.79 

负债总额 46,316.08 42,717.1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000.00 10,040.00 

流动负债总额 46,316.08 42,717.10 

净资产 9,498.68 10,387.69 

营业收入 7,704.67 22,834.91 

利润总额 -889.01 -11,445.91 

净利润 -889.01 -14,970.8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人民币 6,000 万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保证范围：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

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

款项。 

4、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

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条件：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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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盖公章的文件认可的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含本次担保在内），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01%。上述担保为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不存

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二、发行人诉讼事项 

公司作为被害单位于近日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一审《刑事判

决书》【（2020）沪 02 刑初 11 号】，相关情况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郁金香原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王敏通过虚构广告投放业务和空转资金的形式

导致 2014 年郁金香并购估值比当时的实际股权价值高出 6.2 亿余元，并致郁金香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无法实现的应收账款余额达 3.8 亿余元。 

一审判决被告人王敏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并发还被害单位，不足部分责令退

赔。目前该案正在二审审理中。 

（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截至 2020 年年末，判决书提及的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3.8 亿元，

公司历年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2、截至 2020 年年末，与郁金香相关的商誉账面价值为 3.22 亿元。公司根据

判决书提供的信息，经初步测算，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与可收

回金额比较后无重大差异； 

3、公司初步判断该案件对目前净资产、年初未分配利润及历史年度盈亏性质

不构成重大影响； 

4、公司将视二审判决进展情况启动民事追偿的司法程序，积极采取相关措施

追缴被告人的违法所得，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风险提示 

目前该案尚在二审审理中，上述事项及追缴违法所得的执行结果均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后续进展，同时进一步评估及梳理涉案期间的相关历

史资料，并视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人对外担保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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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和诉讼事项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中信建投证券

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次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以下无正文） 




